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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笔记十九

◇小说轩·孟尝君⑤

历代学者对《诗经·王风·丘中有麻》给出过自

己的释译，他们的解说差异巨大，有说是写私奔

的，有说是招贤偕隐的，也有说是思贤之作的，还

有说是写情人定情过程。粗略统计，在文学史上

留下记录的至少有七种之多。造成这种情形的原

因，依我看，就是历代大儒想多了，过度引申诠释。

《风》诗是什么？它就是一部色彩斑驳的野

史，更多的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饮食男女，风情

万种，摇曳生姿才构成它最主要的文学风景。后

世一些文人硬要把经国大事往它“身上”套，妄图

把《风》诗引向雅致的歧途。如此一来，丰饶生动

的《风》诗变得艰涩干瘪，原本鲜活的文字变得僵

硬。

读《诗经》，我们首先须心里有底，这个底就

是，内容绝对不会触碰到“淫”，即便今天的人们读

到情感“出格”的地方，那也是时代变迁使然。《诗》

经历了周宣王和平王东迁后两次编订，官家的介

入，自然是托底的，这个底就是作品内容“干净”，

用以教化万民。孔子是第三次修订。

孔子是什么人呢？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不要忘记，孔子还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周游列

国，大半生劳碌，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68岁

的时候他自告奋勇担任《诗》的主编，他试图通过

订正诗句、“乐正”，从文学文化入手，制止体制和

礼法的混乱。这里面包藏着孔子一个巨大的野

心，他在做政治文化民心工程。我说这些常识，只

想说明，所谓“淫”诗，在《诗经》中绝不可能存在。

孔子不会干这个事情。我相信孔子的纯粹，审美，

还有他对情感表达的尺度的把握。

来，我们进入文本：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先从总体上把握。

《丘中有麻》写到三种农作物：麻、麦、李；写到

三个人：子嗟、子国、之子；同一个及物动词“留”使

用了三次。还有吗？当然，还有一个“将”，千万不

可放过和轻视这个“将”字，这个“将”字看上去出

现了两次，实际上第三章也有，它就隐藏在“贻我

佩玖”里头。只不过，它同时给出了原因——她还

曾赠我佩玖。在《丘中有麻》这首诗中，这个“将”

字太重要了，它虽然只是表示柔婉的语气词，包含

着客气的意韵，但是，它起到统领整篇作品的口吻

作用。结合把“麻”“麦”“李”两种重要的农作物和

一种水果“李”留给他人这一诗歌的主要叙事，我

们不难断定，《丘中有麻》是一个男子的口吻在叙

说家务，因为当时是男权社会，又处在完全的农耕

时代，处置粮食和经济作物这样的家庭大事绝对

不会由一个处于家庭配角的女性来做主。

全诗三章，都采用“丘中有某，彼留某某”的句

式，这是《风》诗中常见的兴体表现手法，三个兴句

中，“丘”没有生成意象，丘中之“麻”“麦”“李”与动

词“有”结合而成存在事象，而绝无意象。同样，最

后一句“赠我佩玖”中的“佩玖”也是一种实体性的

事象描述。

意象有它的内涵和生成机制，不是每一首诗

歌中都有。意象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中，通过不同

的语象组成具有诗意自足性的语象结构，才能产

生兴发的功能，生成独特的意象。

“丘”是一个空洞的形状概念，“有麻”“有麦”

“有李”都是对“丘”作出的具体的场景描绘，使

“丘”的地理位置最终确定了下来。

我们再来考察诗中的“佩玖”。《诗经》中，《木

瓜》篇写到“琼玖”，《女曰鸡鸣》篇中写到“杂佩”，

和《丘中有麻》篇中的“佩玖”其实就是一种东西，

玉佩。古代，只有女子赠送男人玉佩。这个非常

明确。《礼记·玉藻》中这样记载：“古之君子必佩

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言念君子，其温如玉。”

孔子认为玉具十一德，因“君子比德如玉”的观念

深入人心，君子佩玉成为一种时尚。直到成书于

乾隆时期的《红楼梦》，男主人贾宝玉仍旧脖子上

戴着玉。

“子嗟”“子国”是人名，“之子”不是人名，是

“那个人”。“之子”一词在《诗经》中多次出现，如

《有狐》“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桃夭》“之子于归，

宜室宜家”等。“之子”连用，“之”字多为指示性代

词，有明确的指向性，译为“这”，“子”在古代是男

女的通称。“将其来施”中的“施”，与《葛覃》篇“施

于中谷”、《兔 》篇“施于中逵”、《 弁》篇“施于松

柏”之“施”语义一样，都是 的意思。

解决了诗作文本中词语的训释，事情变得相

对简单了起来，诗旨变得明媚，清晰。我试译如下：

山坡上面种的麻，

把它留给子嗟吧。

把它留给子嗟吧，

请他帮忙来处置。

山坡上面种的麦，

把它留给子国吧。

把它留给子国吧，

请他收割自己吃。

山坡上面李子树，

把它留给那女人。

把它留给那女人，

她曾赠给我佩玖。

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彼留”就用了两句，占

据了一半篇幅，意在强调交代、嘱咐的内容和对

象。如果我的释译可备一说，能够站得住脚，那

么，我还要说，这首《丘中有麻》是一位远离家乡的

游子在外做事，而且安身牢固，写给家乡故交的一

封家书，写信的人在家乡没有了什么亲人，而且这

封信写在暮春。这样一种判断，考虑到了古代的

邮路不畅。也或许，是捎的口信，后来被人编成民

歌。把日常生活，家书改编为歌曲传唱，是古人对

生活诗意化的表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坐实了孔

子编订《诗经》努力恢复周礼的雄心壮气。孔老师

认为，周朝的人民过着一种有秩序的浪漫的诗意

化生活。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思潮和创作方

法，直到 19世纪 50年代才形成系统理论，《诗经》

早就运用自如了。

《丘中有麻》在手法上开门见山，但这种写作

手法丝毫不影响它成为《诗经》中的名篇，除了它

把家书写成诗这个特点外，它其实写的很“圆”，这

个“圆”指的是作品的完成度很高，诗歌在两个叙

事层面展开。作为非虚构作品，《王风》来源于河

南郑州及周边地区，常识告诉我们，这个地区收麦

在 5月中旬，割麻在 7月下旬，摘李在 7月。所以，

我说这封家书必须在暮春抵达收信人手里，或者

把话捎给当事人。否则，麦子会烂到地里面。这

是明面上的叙事。另一层面的叙事是隐语，通过

钩沉完成。“贻我佩玖”那个曾经赠我玉佩的人。

那个人呢？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心知肚明。“子嗟”

“子国”都在直呼其名，唯有“之子”隐其名姓，可

见，“之子”应该已经成家，而且就嫁在了本村。

在钩沉层面，隐含了诗人和子嗟的交情，和子

国的友情，更多的是和之子的恋情。

我还想说，《丘中有麻》虽然是短制，但是，它

和西方文学中的《圣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

伦王朝早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一样伟大，诗人

们深知，人类所经历、感知的生命、生活形式和经

验，是人类培植写作的真实和根土。换句话说，写

作是可以从生活经验出发的。

好的诗歌具有开阔的空间。一句“贻我佩玖”

写出了千山万水的人生往事，为读者留下了广阔

的想象空间，也为《丘中有麻》的审美增添了无穷

的含蓄蕴藉……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是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孟尝君的美梦并没有做多久，然后就醒了。

为什么呢？

正如秦国群臣所预料的：大秦的事，

是宣太后和穰侯做主。相邦这么重要的

位置，怎么可能任由秦王随随便便请一个

外人来，就能占据呢？秦王乾纲独断的日

子，还要等到三十年后，范雎入秦才会开

始。现在，秦国的事，小事随便他。大事

嘛，最好先看看宣太后的意思。

对于外聘齐国贵族田文为大秦相邦，

宣太后倒不是特别反感。她自己就是楚

国人，只要对大秦有好处，管他什么地方

的人呢！所以，当秦王流露出想请田文做

秦相的意思，她不置可否，并没有表示明

确的反对。这就是秦王能够公开表达想

请孟尝君为相的主要原因。

现在，既然孟尝君已经成为大秦相邦了，

宣太后自然是要亲自考察孟尝君一番的。她

找来有关孟尝君的详尽资料，研究判断之后，

得出结论：孟尝君这个人，虽然名满天下，才能

出众，但是，要担任一个国家的相邦，尤其是秦

这样的大国，他还是远远不够的。

宣太后主意一定，孟尝君的相位可就

坐不稳了。她不用亲自出面找儿子谈，只

需要把心中的意思，透漏给身边的人，就

可以了。于是，孟尝君的屁股，在秦相位

置上，还没有坐暖和，弹劾他的人，就出现

在秦王面前。

这一天，一位大臣陪秦王聊天，逐渐

说到新任相国田文身上。秦王饶有兴趣

地问：“大家对田相，有什么看法？”

大臣道：“田相贤能之士。不过，有一

点很是不妥……”

秦王道：“哪里不妥？”

“田相是齐王的兄弟。齐国一直以

来，就是我大秦的对手。田文任秦相，无

论他怎么想，在处理齐秦之间事务的时

候，一定是先齐而后秦。这样，对我大秦，

实在是个威胁啊！”

秦王道：“这个，你是不是过虑了。列

国之间，相邦之位，外国人担任的也很多，

不见得就都会为了母国而伤害聘用国吧？”

“但是，田相不一样。这个人，私心过

重，野心过大，人所难禁。他的封地薛城，

连齐王都没法插手，相当于齐国的特别行

政区，而且拥有自己的武装。他麾下门客

三千，只为他一人效忠，心目中没有君主。”

秦王沉吟道：“田相济人急难，慷慨仗

义，列国间人人称赞，这难道是假的？”

“大王，田文的名望，很多都是出于私

人恩怨。为了私人恩怨，他可以无视国家

法令、利益。作奸犯科之徒，好勇斗狠之

辈 ，纷 纷 托 庇 于 他 门 下 ，以 逃 避 国 法 制

裁。对此，他不问是非，全部接纳。薛城

因之而人口大增，很多人都是躲避国家法

令之不法之民。齐王对此，也毫无办法。

这样的人，当我大秦相邦，于我大秦实在

是多有不利啊！”

“田文能得人！”

“大王，他的门客，多是奇人异士、杀

伐之徒，为了私利，为了所谓义气，什么违

法犯禁的事，都敢去做。他们只听田文一

人之令，无视国家法令。这样的团体，真

正身具大才之人，岂肯屈尊拜入？因此，

我断言，三千门客，国士一个没有。”

大臣看了看秦王，继续道：“大王，我

大秦缺的是贤相名将。若寻些打打杀杀

的人，何其易哉！田文这种招人用人之

策，恐怕真正的贤才，没有人肯投奔。他

若做我大秦相邦，天下贤良之士，恐怕都

要舍我大秦而投别处去了。这样下去，我

大秦危矣！”

秦王听完，沉默良久。忽然问：“太后

对此，有何看法？”

大臣道：“大王，我正是从太后哪里来的！”

秦王点点头，道：“这段日子，国事繁

忙，我也没有拜见太后。今日正好闲暇，

我去拜见太后。”

秦王去见宣太后，母子俩聊得非常愉

悦开心。

这段日子，孟尝君作为大秦相邦，可谓

风光无限。门客们的恭维贺喜就不说了，大

秦官府，大大小小的官僚，见了他，都是笑脸

相迎，好话连连。人生的快乐，唯此刻最上。

现在，孟尝君正在相府，与心腹门客

们秘商。一共三个方面的事务：一，拉出

单子，分别结交秦国各路官僚；二，派人回

齐国，迅速调集二百门客，前来秦国，充实

相府的力量；三，现有的一百门客，分工安

排合适的职位。大家群策群力，谈得热火

朝天。一个美好的愿景，在孟尝君的眼前

逐渐露出了一角。他不禁微笑起来。

忽然，府外一阵喧闹，一队秦兵前来，将

相府团团围了起来。不等孟尝君派人询问，

一名内侍已经在秦军将领的陪同下，前来宣

读秦王诏令。大意是：即日起，罢免秦相田

文。至于罢免后怎么办，一个字都没有提。

事出突然，整个相府的人都有些茫然

失措。孟尝君心中也大为错愕，但他毕竟

是真豪杰，微微一笑，令人取来相印，交给

内侍，说要见秦王。内侍就一句话：“大王

国务繁忙，没有时间见你！”孟尝君心中大

骂：这秦王的脸，是啥玩意做的，翻得比书

都要快啊！

内侍向孟尝君施了一礼，带着相印扬

长而去。门外，秦兵已将相府团团围了起

来。孟尝君搞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一时

之间，也只好静观其变了。

当天夜里，泾阳君躲过守卫的军士，

潜入相府，来见孟尝君。两人一见面，孟

尝君就叫起来：“大王这样做，是什么意

思？”泾阳君道：“有人在大王面前，说你的

坏话，大王不肯用你了。”孟尝君怒道：“不

用就不用，免了我的相位就是了。为何还

要把我囚禁起来？”

泾阳君附在孟尝君耳边，悄声道：“有

人 建 议 大 王 杀 了 你 。 大 王 现 在 还 在 犹

豫。你得赶快走。迟了，怕有不测。”

孟尝君双手冰凉，气道：“走？往哪里

走！你们这大秦，铁桶一般。我飞出去？”

泾阳君道：“我给你指条明路。大王

最宠爱骊姬，你去打通她的关节。此事要

快，迟则生变。”

孟尝君道：“你不是曾说过，可以为我

向太后求情吗？”

泾阳君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道：

“这事，好像就是太后的意思。对了，骊姬

那里，我来之前，已经替你打过招呼了。

剩下来的，就看你怎么运作。”说完，泾阳

君站起身，拱手道：“我先走了，被大王知

道，连我都逃不了。”

（待续）

一封家书
□ 白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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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丘中有麻》历来论者多以为是情

诗，或者以为是思贤之作，白军君先生

说，都不是，它就是一封家书，是诗作者

安排家中事务而已。这个解读，的确前

无古人，即便是编者，也是大感讶异。不

过，对《诗经》的解读，本来就众说纷纭，

没有定论。只要能自圆其说，却也不能

说就是错了。军君兄所以能独树一帜

者，正为其能不落前人之窠臼也。

废话休说，且看白军君先生如何阐

释《丘中有麻》，相信读者自有好恶、论

断。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万物明朗的夏季，端

午节悄然而至。

提到端午，最不能让人忽略的就是艾草了。《王

风·采葛》里记载“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艾

草，虽是乡野最常见的一种植物，但在端午节这天，它

却被乡下人宝贵着。艾草浑身通翠，即使生长在杂草

丛里，也能够被人一眼看到。艾草生长到端午这天，

已经有半人高了，乡下人常常趁着露水还未干时，就

带着镰刀割艾草。割下来的艾草，用草绳捆了，拿到

小镇上去卖，还能换个好价钱。

每逢端午，母亲都要早起去割艾草。母亲将割回

来的艾草整理好，一部分摘掉老叶，晒干，用来泡脚。

另一部分嫩叶洗净，加入清水，用来卤煮鸡蛋。在端

午这天，吃艾蛋意味着清静平安，所以煮艾蛋是母亲

首要之务。母亲在锅中加满水，将鸡蛋和艾叶一起放

进去，柴火炖煮，没一会厨房里就飘出艾香和蛋香。

煮熟的鸡蛋还要敲碎浸泡在艾水里数时，待蛋白染上

颜色之后，再食用更香。我儿时常常是被煮艾蛋的香

味馋得流口水，还没等母亲敲碎鸡蛋，早已淘气地抓

了一枚鸡蛋放在手里。母亲倒不责怪我，反而说我是

个“小馋猫”。

在端午节这天，能吃上一口米粽，更是舌尖上的

满足。据说粽子的由来是为了纪念屈原，但发展到现

在，俨然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美食。

提前一天泡好新鲜的糯米，准备长短整齐的竹

叶，再备些红枣蜜饯，包粽子的材料就齐全了。我最

爱看母亲包粽子。先取两片湿漉漉的粽叶叠在一

起，下端用剪刀剪平，卷成漏斗形状，“漏斗”里塞上

糯米，轻轻一翻转，捆上草绳，一个小巧紧实的粽子

就包好了。我看得痴迷，忍不住自己试试。我学着

母亲的样子卷好粽叶，塞上糯米，还没等我用草绳系

上，粽子就散了。有时被我来回折腾几次，粽叶就调

皮地裂开一条大口子。我气馁地放下粽叶，噘着嘴，

嚷着：“不包了，不包了！”母亲见状，笑话我：“‘看花

容易，绣花难’，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的。”

母亲半夜里把我们兄妹三人喊醒，要我们尝尝端

午的米粽。夏夜微凉，虫鸣清脆。煮好的粽子个个白

白嫩嫩的，散发着诱人的米香味。母亲找来花瓷碗，

倒上白糖。剥下粽叶，筷子一头扎进去，沾了白糖，轻

轻一咬，口齿留香。星光下，我们和母亲一起享受着

食物带来的快乐。吃饱了粽子，我们还要缠着母亲讲

几个故事才肯睡去。在母亲温柔的声音里，我们渐渐

进入梦乡。

长大后，每逢过端午我都要去街上买几个粽子尝

一尝。软糯的米粽裹着红枣，香甜爽口。但无论我怎

样品尝，都吃不出记忆里的那个味道。工作后，我很

少回家过端午，每年都是这一天与母亲打个电话，告

诉她我生活得很好。母亲也会在电话里寻问我吃粽

子了吗，还说要给我寄几个。母亲身体不好，去镇上

邮寄路程太远，我哪里肯同意，便骗她说，外面卖的粽

子又大又便宜，比老家包的白米粽好吃。母亲也就放

心了，又叮嘱我一定要吃好穿暖。

粽香飘十里，那浓浓的端午记忆，成了我最珍贵

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寡言少语，父亲也是个不苟言笑的

人，父子间的感情交流很少，一度让我以为父亲是不

爱我的。

那年春天，父亲在菜园干活时，脚底被一块尖利

的玻璃扎伤，医生嘱咐要静养。父亲下不了地，菜地

急等着翻起来，一大家子吃的菜都指望着这几分地

呢。而母亲正怀着小弟，干不了重活。父亲急得不

行，不停地唉声叹气。吃饭时，听到父亲和母亲说起

菜地的事，我的心不由一动。

当天晚上，我偷偷到小南屋找出镢头，然后对母

亲说学校加了早自习，要提前半小时吃饭。第二天，

我上学时带上了镢头，到了村后的菜地里，将书包挂

到树上，往掌心吐口唾沫，挥动镢头开始刨地。我个

矮，力气也小，沉寂了一冬的土地板结得厉害，手被镢

柄震得生疼。我咬牙坚持着，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

只刨起了一小块儿地。看看时间不早了，我将镢头埋

进刨好的土里，背上书包往学校走去，虽然右手掌心

磨起了一个血泡，双臂又酸又痛，但心中有种说不出

的高兴和轻松。

下午放学后，我也是先去刨会儿地，才匆匆忙忙

回家做作业。就这样，整整一个礼拜，我终于把菜地

翻了起来。最后一天，我带上铁耙，将翻起的地摊平，

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欣

慰地笑了。

那段日子，我只能偷偷摸摸去刨地，加上全身酸

痛，几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但内心里却渴望能够像

课文中的叙利奥那样，得到父亲的认可和理解。然

而，最终的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父亲因为心情不佳，

对我连正眼都不瞅一眼，反而因为我学习不刻苦，训

斥了我好几次……

又过了些日子，父亲的脚好得差不多了，一个周

日，父亲迫不及待地扛着工具去了菜地。中午回家时，

他对母亲说：“真是怪事，这些日子不知是谁给咱把菜

地刨了，弄得坑坑洼洼的，我费了好大劲才整平……”

他虽然疑惑不已，但并没深究。我一直紧绷的心

放松下来，但同时也有一股莫名的失望涌上心头。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对父亲说起这件往事。

成长的过程中，这不过是生活海洋中微不足道的一朵

浪花而已。

前些日子，父亲过生日，我陪父亲小酌，谈天说

地，其乐融融。父亲突然笑眯眯地说：“记得那年我伤

了脚，是你偷偷摸摸把菜地翻起来的吧？”

我愣了好久，才回过神，说：“您怎么知道是我

……”

“那阵子你每天神神秘秘的，晚上回家满头大汗，

衣服也弄脏了。”父亲目光柔柔的，举起酒杯，“你呀，

真是傻得可爱……”

我看着父亲，眼眶突然一热，我将杯中酒一饮而

尽，心里是满满的温暖和感动。我终于明白了，父爱

是岁月酿造的一杯醇酒，时间越久，滋味越绵长。

端午
□ 董娜

父爱
□ 周衍会

青
青
柔
蔓
绕
修
墙
，

刷
翠
成
花
著
处
芳
。

吴
海
明

摄


